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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核准退休顧問考試規則（版本 19.1） 
 

考生不准攜帶手提電話、智能手錶、具文字顯示功能的手錶、活動監測器或類似器材至考

試座位，即使已關掉電源。 

 

一般規則 
 

1. 考生必須按照指定考試時間到指定地點應考。 

2. 考生不得攜帶任何紙張至考試座位。 

3. 考生嚴禁在試場內使用任何通訊器材。 

4. 只有以 HB 鉛筆填寫在答題紙上的答案會被評分。一條題目填寫多於一個答案將不

獲評分。 

5. 在原定考試開始時間的三十分鐘後，任何考生均不准進入試場。 

6. 考試開始後，所有考生一律不准離開試場。 

7. 考生只准許將身份證／護照、准考證、所需文具（不包括任何紙張）、准許計算

機（已拆除封蓋及封套）、銀包、不響鬧手錶（沒有安裝流動應用程式及不支援

無線技術）、計算機電池、鉛筆刨、眼鏡、耳塞、紙巾、純飲用清水及必要的醫

藥用品攜帶至考試座位。 

8. 考生只准許將身份證／護照、准考證、所需文具（不包括任何紙張）及准許計算

機（已拆除封蓋及封套）放在桌上，該些物品須在考試期間一直置於桌上當眼位

置。其他准許帶至考試座位的物品均必須放在考生的座椅下。考生不得將手提電

話、智能手錶、具文字顯示功能的手錶、活動監測器或類似器材、任何食物或飲

品（純飲用清水除外）、時鐘、未經准許的計算機、可拆除的計算機封蓋或封套、

課本、筆記、字典、電子手帳、PDA、相機、電腦、收聽器材、錄音器材、攝影器

材、或任何發出聲音或響鬧的器材攜帶至其考試座位。 

9. 學會於考試期間對考生的個人物品的損失、被竊或毀壞概不負責。 

10. 除非獲監考員准許或指示，考生進入試場後必須按准考證上指定編號就座，及在

所有時間保持安靜。 

11. 考生進入試場後須嚴格遵守監考員的指示，直到獲准離開試場為止。 

12. 試場內任何時間嚴禁進食、咀嚼口香糖或吸煙。 

13. 考卷屬學會所有。考生不得損毀或撕下考卷內任何張頁。 

14. 考生不得於考試前或考試期間塗污准考證或在准考證上書寫。 

15. 為保障考試試題的穩健性，考生嚴禁透露考試中試題內容詳情，以避免誤導沒有

參與考試的人士。學會保留權利追究任何人士侵犯學會就考試試題所擁有版權及

／或知識產權的法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永久取消有關人士參加考試的資格，或

作出其他適當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行動。 

 

准許計算機列表 
 

品牌 型號 

Casio FC100 / FC200 / FC100V / FC200V 
Hewlett Packard  10B / 10bII / 10bII+ / 17bII+ / 12C / 12c Platinum 
Sharp  Business/Financial Calculator EL-733 / EL-733A / EL-738 
Texas Instruments  BA II Plus / BA II Plus Professional / BA II Plus (Business An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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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考試資格 

 

考生如被發現作出以下行為，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1. 在考試前以不正當方式獲悉試卷內容； 

2. 在考試進行期間，與試場內或外的任何人士（監考員除外）以任何形式通訊或試

圖通訊，包括以電話、互聯網、面對面或其他形式； 

3. 在考試進行期間抄襲筆記、書本或不准帶至考試座位的電子器材或其他器材所示

內容，或抄襲其他考生的答案； 

4. 將任何考試材料如考卷、答題紙或考卷內任何張頁或任何其他考試材料包括試題

以任何形式帶離試場或試圖帶離試場； 

5. 未經監考員許可擅自離開試場； 

6. 在監考員宣佈開始考試前打開考卷，或開始閱讀試題或作答，或在監考員宣佈考

試結束後仍繼續作答； 

7. 作出任何行動或在身上、座位或擺放個人物品指定範圍內藏有任何可能會對其他

考生構成滋擾或對考試構成干擾的物品、器材或東西； 

8. 代替他人或以他人名義應考，或容許他人為自己應考（註：冒名頂替為刑事罪行，

可被起訴）； 

9. 在考試期間不遵守《一般規則》，或主考官或監考員的指示；或 

10. 以任何方式作弊或試圖作弊。 

 

身份證明文件 

 

於考試當日，所有考生必須攜帶： 

 

⚫ 准考證；及 

⚫ 香港身份證或有效護照。 

 

考生如未能出示上述證件，或身份未能確認，將不會獲准考試。 

 

有關颱風警告及／或暴雨警告及／或政府發出「極端情況」公布下之考試安排 

 

1. 即使政府宣布中學因熱帶氣旋警告或紅色暴雨警告而須停課，並不表示該日考試

一定會延期。 

2. 如在上午八時或八時後，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黑色暴雨警告或「極端

情況」生效，考試一般會改期。 

3. 如在考試進行期間，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黑色暴雨警告或「極端情況」

生效，考試一般會繼續進行，直至原定考試時間結束為止。 

4. 在考試當日考生應留意有關的公眾通告，並留意學會網頁（www.ifphk.org）。 

5. 如考試時間因颱風或暴雨有所更改，學會將通知考生新訂的考試日期及時間。在

這情況下，考生毋須再次報考。若考生不能按新訂的考試日期及時間應考，可以

書面申請將已繳交的考試費用轉至下一次的考試，但以一次為限。其他要求概不

接受。 

http://www.ifphk.org/

